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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期伴随劳资纠纷数量的增加,中国工会的职能定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中国劳

动关系发展的最新实践,文章使用文本分析、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等方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

方面论证了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工会确实发挥了维护职能,显著改善了职

工权益;第二,工会已经发生了职能转变,不再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是实现了向劳工组织的

角色回归;第三,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行政建制可以推动工会改变工作模式和组建方

式,这是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非障碍。因此,加强党和政府对工会组织的领导,有利于发挥工会

的维护职能,进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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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作为劳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在劳资纠纷中,工会在职工权益维护方面相对薄弱

(易定红、袁青川,2015)。这使很多职工不满意工会工作,中国工会正面临合法性危机(杨正喜,

2014)。为此,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①。本文

研究工会职能转变,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工会发展规律,而且对于完善中国劳工制度进而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企业和职工的利益高度统一,工会不需要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其维护职能

自然会被弱化。由此,中国工会逐渐演变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

会支柱”②。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会隶属于政府机构,具有鲜明的行政建制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劳动力市场发展,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与职工成为相对独立的利

益主体。工会也理应随之向劳工组织的角色转变,以维持劳资关系的平衡。但是,行政建制阻碍了

相关制度改革,工会角色转变的滞后产生了一些“空壳工会”和“伪工会”③。近期,在劳资纠纷和劳

工集体行动中,这些工会的“失语”和“隐身”凸显了其维护职能缺失,并最终催生了“工会无用论”(孙
中伟、贺霞旭,2012;常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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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工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党的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参见《中国工会章程》总则。
基于特定时期中国工会的具体实践,人们常常使用“空壳工会”来形容工会的维护职能缺失,使用“伪工会”来描述

工会的非劳工组织特征,同时使用“老板工会”来反映工会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以及企业经营者对工会的实际控制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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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工会能够维护职工权益,只是行政建制弱化了工会的这一职能。
工会的行政建制会产生一个悖论:一方面,工会不再单纯依靠职工动员能力,而能够借助其在党政系

统中的合法地位,获得“自上至下”授予的权威(乔健,2008);另一方面,工会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职

工权益,而是履行政府职责,比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企业生产等,所以具有多重角色(陈维政等,

2016)。显然,前者有利于强化工会职能,后者却弱化了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那么,在“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特定时期,中国各级工会被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①,势必会陷入多重角色冲突。
甚至,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经济建设任务,工会常常把维护职工权益作为手段,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进行企业生产(陈维政等,2016)。这种职工权益服务于企业生产的工作模式,在客观上使

工会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李文贵,2014;单红梅等,2014)。
另外,与其他国家“自下而上”组建工会的方式不同,我国很多工会都是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

下”建立的。特别是,为了落实“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有工会”的工作方针,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很多

企业工会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指标化、数字化和形式化倾向,企业经营者过度介入工会管理,甚至产生

了一些“老板工会”(常凯,2013;杨正喜,2014)。在劳资纠纷中,这些工会在主观上也势必成为企业

利益的协同者。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伴随中国工会发展,企业生产高速增长甚至明显超过了职工利

益的增速(单红梅等,2014)。这就验证了上述有关工会是企业利益协同者的判断。
事实上,本文认为,“空壳工会”、“伪工会”和“工会无用论”均忽视了近期密集出台的大量改革措

施,而“老板工会”和“企业利益协同论”也没有察觉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这些都可能导致有关

工会职能的错误判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民生问题逐渐成为

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徐世勇等,2014)。在劳动关系领域,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保障民生、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会在其中的作用被寄予厚望(Yao&Zhong,2013)。这时,行政建制有

利于推动工会改革,加快改变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所以很可能成为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

非障碍。
最新实证研究表明,工会显著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收入(李龙、宋月萍,2017),降低了工作强度

(姚洋、钟宁桦,2008),改善了企业雇佣期限结构(魏下海等,2015),似乎也证明了工会职能变化。
但是,根据这些实证研究直接判定工会职能转变仍然存在一些困难②。例如,已有文献表明,企业

建立工会和职工加入工会并非随机,职工的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等都会在其中产生重要影响,这样

很容易导致样本选择偏差(孙中伟、贺霞旭,2012;魏下海等,2015);而且,在某些行业和地区,伴随

工会发展,企业生产增长更快,这也模糊了工会是否是企业利益协同者的判断(单红梅等,2014);
还有,职工维权意识和企业守法意识的增强,都可以直接作用于工会建设和职工权益,再加上职工

权益与工会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会产生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姚洋、钟宁桦,2008;李光勤等,

2017)。
因此,基于中国工会改革实践,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来论证工会的职能转变,试图作出以

下贡献:第一,通过政治经济制度、工会实践和政策文本分析,从理论上探究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有
利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劳动关系的最新发展;第二,不同于大量文献基于某一地区或行业的调查

数据分析,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来检验工会的职能定位,这可以处理样本选择

的系统性偏差,预期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估计;第三,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来处理样本选

择偏差等内生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证伪工会的“企业利益协同论”,也可以为工会职能转变提供经

验证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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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法》(2001)第七条规定,“工会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
正是因为这些困难,已有实证文献至今都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结论。例如,有学者认为,工会对职工报酬没有

影响甚至影响为负(Luetal,2010;易定红、袁青川,2015);也有学者认为,工会对职工报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Yao&Zhong,2013)。



二、工会职能转变的理论分析

受行政建制约束,中国工会的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时期,工会

常常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不过,目前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行政建制有可能成为工

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非障碍,可以推动工会尽快向劳工组织的角色转变。
(一)工会维护职能的增强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而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

点。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把“社会和谐”写进了党

章。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

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可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利益变化,党政部门的工作重

心逐步调整,关注重点正从经济建设向民生问题转移(徐世勇等,2014)①。
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中国工会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从2001年第一次修订《中

国工会章程》,到2014年出台《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其间共发

布了355项涉及工会组织的法规、意见、通知、规划和条例。其中,2008年以后就实施了239项政策

改革。随着大量改革措施的密集出台,有调查资料显示,近五年职工对工会工作总体满意,这与早期

职工对工会的严重不信任有着明显差别(吴建平,2018),说明工会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②。另外,图

1也显示,近年来随着工会规模的持续扩张,以受理劳资纠纷的占比来衡量,工会的维护职能迅速增

强。因此,针对“空壳工会”和“工会无用论”,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1:伴随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工会强化了维护职能,改善了职工权益。

图1 工会的规模扩张与职能变化

注:右侧坐标对应的实线表示工会会员增长率及其二次函数拟合线,反映了工会规模扩

张;左侧坐标对应的虚线表示工会受理劳资纠纷占比(工会受理的劳资纠纷数与全国劳资纠纷

总数的比值)及其二次函数拟合线,可以反映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中的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劳动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工会职能定位的转变

借鉴Chen(2010)和徐世勇等(2014)的研究,中国职工权益维护内嵌于政府、工会、企业和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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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作重心调整在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历史表述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党的十六大要求“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党的十九

大明确提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根据全国总工会开展的中国职工状况调查,1992年,56%的职工认为工会没有履行职责;1997年,53%的职工

对工会评价不高;2002年,当遇到困难时首先向工会求助的职工占比仅为14.9%(吴建平,2018)。显然,早期工会没

有充分维护职工权益,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度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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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主体的互动实践之中。为此,本文收集整理了大量劳资纠纷案例研究文献,从中挖掘出有关四

方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文字描述。
根据已有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尽快实现经济增长

成为社会利益的核心内容。在劳资纠纷中,政府力图平衡劳工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使工

会的经济和治理功能弱化。此时,劳资事务很多都由资方单边决定(吴同、文军,2010)。不过,这
种功能定位本质上符合职工的根本利益,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和职工收入提高是一致的。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社会的主要关切点。党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开始大力

支持职工的合理诉求,积极维护职工权益,而企业则经常拒绝职工的合法诉求,甚至公开压制工

会(吴同、文军,2010)。为了辨析工会职能定位的这种变化,本文建立了一个四方主体模型,如图

2所示。
首先,受限于行政建制,中国工会的职能定位在很大程度上由党政部门外生决定(单红梅等,

2014;徐世勇等,2014;陈维政等,2016),必须符合社会利益及其所决定的党政部门工作任务的要求

(杨继东、杨其静,2013)。那么,如前文所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时期,为了完成党政部门

安排的经济建设任务,工会常常将维护职工权益作为手段,在客观上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①,如
曲线S1 上A点所示。不过,近年来,随着党政部门的工作重心调整,工会逐步向劳工组织的角色转

变,其职能定位由A点移动到了B点。

图2 中国工会职能定位的转变

注:随着工会职能定位由A点移动到B点,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平衡线

将由S1 变化为S2。直线S1 和S2 是工会改革前后企业利益与职工权益的

平衡线。直线S是企业利益与职工权益达到平衡的理想状态。

其次,工会的职能不是单向的,而是存在因果内生性(姚洋、钟宁桦,2008)。一方面,长期以来,
工会干部的选拔、提升和工资报酬普遍受制于企业管理者(易定红、袁青川,2015);另一方面,工会的

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决定于职工认可,受制于职工参会行为。所以,企业利益和职工权益都能

对工会职能产生反向因果作用。
最后,职工权益与企业利益是相对独立的。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可以换来职工努力工作(王永

丽、郑婉玉,2012),降低职工离职率(单红梅等,2014),扩大企业创新投资等(李文贵,2014),从而提

高企业生产率。但是,一般认为,职工权益维护仍然有可能降低企业利润。这也是判断工会职能转

变的重要标准。综合上述三方面内容,针对“伪工会”的错误论断,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服务于党政部门的工作重心调整,中国工会不再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是实现了

职能转变,成为职工权益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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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

随着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安排的中心任务,工会必然改变工作模

式和组建方式,这应该是工会职能转变的重要根源。按照时间顺序,本文收集整理了2001-2014年

685份工会文件资料,然后使用文本分析法,从制度层面考察了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
第一,工会工作模式的调整。根据《中国工会章程》(2003,2008,2013)以及中国工会第十四、十

五和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工作要点①,本文挖掘出有关工会工作任务的文字描述。2003年

《中国工会章程》要求“努力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2008年这一要求被调整为“促进”多目标的

实现,而2013年“生态文明建设”也被列为工会工作目标。可见,工会组织的经济建设任务被逐步削

弱和淡化。与之相对应,有别于2003年、2008年《中国工会章程》提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

方针,以及要求“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2013年则进一步强调了“完善社会主义劳动法

律”,依法维权。显然,在工会工作中,维护职工权益被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同样,在这三次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2003年的工作要点包括“团结动员广大职工投身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08年的工作要点调整为“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涉及职工切

身利益问题”;2013年进一步要求“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健全、提升“参与劳动关系协

调、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机制和能力”。所以,对于工会来说,淡化经济建设任务而增强维护职能

的趋势十分明显。由此可知,维护职工权益逐渐成为工会的主要任务,工会的工作模式必然随之

调整。
基于现有的工会文件资料,本文使用关键词———“职工”和“企业”的出现频次作为衡量指标,分

别反映职工权益与企业利益在工会制度改革中的受重视程度。如图3中实线所示,两者的比值大体

反映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变化。很明显,以2008年为界,相对于企业利益,职工权益越来越受重视。
这印证了图1中工会维护职能的变化,也说明在“资强劳弱”的条件下,工会不可能再成为企业利益

的协同者。

图3 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调整

注:右侧坐标对应的实线表示工会的工作模式变化,是关键词———“职工”与“企业”出现

频次的比值(以实心点表示);左侧坐标对应的虚线表示工会的组建方式变化,是关键词———
“企业行政”与“自主”出现频次的比值(以空心点表示);两者都是基于Lowess平滑处理的拟

合曲线,带宽选择是0.8。

资料来源:《中国工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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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于《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中国工会章程》是由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规定工会

组织性质、行动纲领以及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章,是处理工会事务的基本准则。适应于中国劳动关系发展,《中国工

会章程》历经三次修改,2003年修改了15处,2008年修改了28处,2013年修改了31处。根据这些修改,本文从制度

层面梳理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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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会组建方式的调整。面对快速增长的劳资纠纷,强化基层工会建设一直是工会制度改

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工会章程》的历次修订中,2003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各类企事业单位都要建

立工会,2008年第十二条规定“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用人单位的职工组建工会”;2008年提

出,“社区和行政村可以建立工会组织”,2013年又增加了有关女职工会员和委员的要求。并且,

2003年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加快工会组建步伐”作为工作要点。只是,在行政力

量主导下,各级工会通常采用“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和限期包干的方式推动此项工作,从而使基

层工会建设严重受制于企业经营者(常凯,2013)。为此,提高工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逐渐成为相关

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8年《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第二十五条规定,基层工会可以“依法取得社团法人资格”;
第二十六条规定,工会代表大会能够“撤换或者罢免其所选举的代表或者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
同时,2008年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在工会组织迅速发展、会员人数大量增加

的情况下,工会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要求“工会干部联系职工群

众”,提高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2013年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在基层

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基层工会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凝聚力有待提升”,“少数工会干部脱离职

工群众”。这些政策改革和工作要求,必然会改变工会组建方式,抑制企业经营者对工会的控制和

影响。
在众多工会文件资料中,本文使用关键词———“企业行政”的出现频次来反映企业对工会的控制

和影响,使用关键词———“自主”的出现频次来衡量工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①。两者的比值基本体现

了工会的组织性质及其所要求的组建方式调整。如图3中虚线所示,近年来企业行政对工会的控制

和影响逐步下降,工会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同样,在图1中,2008年以后工会的会员数量增长缓慢而

维护职能显著增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工会的组建方式变化,说明工会正在向劳工组织的角色转

变。因此,针对“企业利益协同论”和“老板工会”等错误论断,本文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3:工会的工作模式与组建方式调整,推动了工会职能转变,使其成为职工权益维护者而非

企业利益协同者。

三、检验方法与数据说明

如前文所述,工会维护职工权益会提高职工加入工会的积极性,所以在工会职能与职工权益之

间存在因果内生性。还有,职工维权意识和企业守法意识的增强,会使共同驱动因素产生内生性。另

外,职工是否加入工会并非随机,而是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例如职工个体特征、企业特征以及地区特征都

会在其中产生重要影响(李明、徐建炜,2014;魏下海等,2015)。并且,这些个体特征、企业特征和地区特

征也可以直接作用于职工权益而产生内生性(Luetal,2010;Yao&Zhong,2013)。同理,工会职能与企

业利益之间也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等所产生的内生性。为此,本文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

变量法,检验工会对职工权益和企业利益的影响,并由此判断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
(一)检验方法

1.干预效应模型。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及共同驱动因素所产生的内生性,本文借鉴李明、徐
建炜(2014)以及魏下海等(2015)的研究,使用干预效应模型来检验工会职能,具体估计方程为:

LP =α+β·union+γ1X1+γ2X2+γ3X3+μ (1)

其中,LP 表示职工权益或者企业利益,即职工的工资收入、工作强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

参加社会保障或者企业利润等;β表示工会的职能作用;union表示职工是否加入工会或者企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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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择这两个关键词,是因为基层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时,往往与企业行政形成对立(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1))。比如,工会必须“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或其

他协议,并监督执行”(参见《中国工会章程》(2003))。



建有工会的虚拟变量(是则为1);X1 表示职工个体特征,X2 表示职工所属企业特征,X3 表示地区特

征;μ为随机误差项。
选择方程是:D=η+λZ+ψ1X1+ψ2X2+ψ3X3+ε。如果D≥0,则union=1,否则union=0;Z是

独立解释变量,可以反映控制变量以外的其他不可测度因素。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扰动项(μ,ε)~N
(0,0,σ2,1,ρ),Ω(·)为反米尔斯函数,Ω(c)=φ(c)/(1-Φ(c))。那么,如果职工加入工会或者企业

建有工会,则有:

E(LP|union=i,X1,X2,X3)=α+β·union+γ1X1+γ2X2+γ3X3+ρσΩi,i=0或1
(2)

2.工具变量法。除了共同驱动因素产生的内生性,估计方程(1)中还可能存在因果内生性。所

以,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进行相关检验。一般认为,工具变量的选择应该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二是与被解释变量无关。
首先,在职工权益分析中,借鉴姚洋、钟宁桦(2008)和杨继东、杨其静(2013)的研究,本文采用工

会建设密度与工会作用强度的交互项作为工会职能(union)的工具变量①。其中,工会建设密度采用

县(区)层面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来表示;工会作用强度是指工会对职工权益的实际维护,本文使用

县(区)层面认为工会有帮助的职工占比来表示。
在工会建设密度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职工是否加入工会将受到他人行为选择的直

接影响,而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可以充分反映其他人的普遍行为选择。第二,基于工会的行政建制,
企业是否组建工会以及职工是否加入工会,都直接受制于县(区)层面的劳工制度,而加入工会的职

工占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工制度的建设情况。第三,职工维权意识和企业守法意识体现了地

区法制环境,可以影响企业是否组建工会以及职工是否加入工会,这种法制环境在加入工会的职工

占比中也会有所呈现。另外,熟人社会、劳工制度建设和法制环境都属于地区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

上皆独立于职工个体的劳动权益。同样,在工会作用强度方面,认为工会有帮助的职工占比,能够充分

反映工会的维护职能。而受行政建制约束,如图2所示,工会的职能定位外生决定于上级党政部门,基
本不与职工个体的劳动权益相关。所以,以县(区)层面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和认为工会有帮助的职工

占比为衡量指标,工会建设密度与工会作用强度的交互项可以作为工会维护职能的工具变量。
另外,在工会维护职能检验中,县(区)层面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和认为工会有帮助的职工占比的

交互项,基本也可以通过相关估计方程针对工具变量的检验,包括弱工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等。

3.变量设置。为了检验工会对职工权益和企业利益的作用,本文分别选择职工的工资收入、工
作强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以及企业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②,同时分别使用职

工是否加入工会和企业是否建有工会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另外,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其

他变量对职工权益和企业利润的影响,本文还将职工个体特征、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引入估计方程:
第一,职工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状况、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户籍类型、

技能水平、工作经验以及工作职务等(孙中伟、贺霞旭,2012)。其中,技能水平的衡量指标是,是否拥

有专业技术职业证;工作经验的衡量指标是工作年限;工作职务的衡量指标是基层、中层和高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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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姚洋、钟宁桦(2008)使用了“工会普遍性”和“工会密度”两个工具变量。其中,工会普遍性的衡量指标是,依靠

企业内部工会协商来处理劳动纠纷的普遍性打分值,它反映了工会在当地同行业企业中的作用;工会组织数与企业

数的比例,被作为工会密度的衡量指标,以反映特定地区、特定类型企业中工会组织的力量。
在职工权益分析中,根据近年来劳工集体行动的典型案例,结合《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等

政策文件,本文梳理出企业职工的主要利益关切,选择工资收入、工作强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是否参加社会保

障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根据CLDS数据库的问卷设置,工作强度是依据“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的选

项,把“每天都出现”赋值为3,“一周数次和一月数次”赋值为2,“一年数次或更少及从不出现”赋值为1;社会保障包

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用虚拟变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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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普通员工的虚拟变量。一般认为,男性、健康、拥有城镇户籍和专业技能、经验丰富、职务较高的

职工更容易加入高利润企业,更有可能签订劳动合同,具有更高的工资收入,能够获得各种社会保

障,并且也更易于参加工会。
第二,企业特征,主要是指职工所属企业的产业类型。按照三大产业划分,企业的产业类型采用

虚拟变量来表示。一方面,在第二、三产业中企业更有可能建立工会,其职工权益也可以得到更好地

维护(孙中伟、贺霞旭,2012);另一方面,在不同产业中企业利润也可能存在差别。
第三,地区特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的区域层级归属。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

用人均GDP来衡量;企业的区域层级归属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县级城市及以下的企业为1,地级城

市的企业为2,省会/直辖市的企业为3。相对于落后地区的基层企业,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中的企

业具有更好的制度环境,预期企业利润更高,而工会的维护职能也更为显著(卿石松、刘明巍,2014)。
(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hinaLabor-forceDynamics
Survey,CLD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是以中国城乡的村/居为追踪范围,针对家庭和劳动力个体开

展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建立了劳动力、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追踪数据库。以此为基础,为了

检验工会的维护职能,本文选择加入工会与未加入工会的职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可以有效处

理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同时,为了减小测度误差,按照“在访问过程中被访者是否应付”的问题

选项,本文对研究样本重新进行了筛选,共得到了11241个职工观测值。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企业利益分析中,本文使用CLDS数据库,选择所属企业建有工会与没有

建立工会的职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地(市)层面企业利税人均值与职工样本相匹配,以此作为

职工所属企业的利润水平。
《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要求,工会必须“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显然,这里的维护对

象不仅包括工会会员,而且涵盖了其他没有加入工会的职工。所以,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工会对职

工权益的维护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孙中伟、贺霞旭,2012;易定红、袁青川,2015)。在职工权

益分析中,直接使用是否加入工会作为解释变量,会把很多享受到工会保护而没有加入工会的职工

统一划归为非工会会员,这就大大低估了工会的维护职能。另外,基于工会组织的行政建制,“自上

而下”的工会组建方式使很多工会会员存在自愿加入与非自愿加入工会的区别。直接以是否加入工

会作为解释变量,也会把非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全部划归为工会会员,从而低估工会的维护职能。
因此,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将职工样本划分为四组,分别是自愿加入与非自愿加入工会的会员,
以及所属企业建有工会与没有组建工会的非工会会员,如表1所示。

表1 工会职能的描述性统计

工会会员 非工会会员

自愿加入 非自愿加入 企业建有工会 企业没建立工会

职工权益

工资收入 8.0280
(1.2257)

7.6697
(1.7381)

7.6222
(1.6498)

3.7703
(3.7943)

工作强度 1.4454
(0.5988)

1.5465
(0.6696)

1.5020
(0.6643)

1.6926
(0.7434)

劳动合同 0.7553
(0.4303)

0.6420
(0.4945)

0.7718
(0.4201)

0.1227
(0.3281)

医疗保险 0.9054
(0.2929)

0.8989
(0.3017)

0.7163
(0.4513)

0.1291
(0.3353)

养老保险 0.8564
(0.3509)

0.8841
(0.3203)

0.6984
(0.4594)

0.1136
(0.3173)

工伤保险 0.9135
(0.2813)

0.8989
(0.3017)

0.7996
(0.4007)

0.1312
(0.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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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工会会员 非工会会员

自愿加入 非自愿加入 企业建有工会 企业没建立工会

企业利润

所属企业的利润 9.1225
(0.8261)

9.0401
(0.7935)

9.0956
(0.7832)

8.7162
(0.6985)

职工个体特征

性别 0.6248
(0.4846)

0.5761
(0.4945)

0.5873
(0.4928)

0.5080
(0.5000)

年龄 41.6101
(9.4487)

40.3773
(10.1854)

38.4821
(10.5457)

43.3676
(10.5515)

教育状况 13.7781
(2.7128)

12.9046
(3.4726)

11.9564
(3.3613)

8.3388
(3.7519)

健康状况 0.9608
(0.1941)

0.9511
(0.2157)

0.9544
(0.2089)

0.8746
(0.3312)

婚姻状况 0.8532
(0.3542)

0.8352
(0.3712)

0.8036
(0.3977)

0.8902
(0.3127)

政治面貌 0.3426
(0.4750)

0.2409
(0.4279)

0.1190
(0.3242)

0.0571
(0.2321)

户籍类型 0.8026
(0.3984)

0.7159
(0.4512)

0.4861
(0.5003)

0.1697
(0.3754)

技能水平 0.5449
(0.4984)

0.4739
(0.4996)

0.3591
(0.4802)

0.1073
(0.3095)

工作经验 3.1958
(0.4597)

3.1292
(0.5007)

3.0349
(0.5290)

3.2446
(0.5070)

普通员工 0.8434
(0.3637)

0.9136
(0.2811)

0.9544
(0.2089)

0.9792
(0.1426)

基层干部 0.0506
(0.2193)

0.0432
(0.2034)

0.0179
(0.1326)

0.0065
(0.0803)

中层干部 0.0718
(0.2583)

0.0284
(0.1662)

0.0139
(0.1171)

0.0049
(0.0696)

高层干部 0.0343
(0.1820)

0.0148
(0.1207)

0.0139
(0.1171)

0.0094
(0.0966)

企业特征

第一产业 0.0245
(0.1546)

0.0068
(0.0823)

0.0099
(0.0992)

0.4922
(0.5000)

第二产业 0.2496
(0.4331)

0.2818
(0.4501)

0.4107
(0.4925)

0.1709
(0.3765)

第三产业 0.6672
(0.4716)

0.6318
(0.4826)

0.5040
(0.4984)

0.2582
(0.4377)

地区特征

人均GDP
8.4721
(0.3720)

8.4863
(0.3803)

8.5346
(0.3629)

8.3709
(0.3646)

区域层级归属 2.3915
(0.6023)

2.2955
(0.6101)

2.2679
(0.5548)

2.0176
(0.5283)

样本数 613 880 504 9244

  注:表中数值为2016年各变量的平均值,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地(市)层面企业利税人均值来源于各地市的

统计年鉴。为了缩小单位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利润、工资收入、工作经验和人均GDP等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首先,无论是工资收入和工作强度,还是签订劳动合同及加入社会保障情况,工会会员的权益都

得到了更好地维护。并且,与所属企业没有组建工会的职工相比,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其权益维护

得最好,非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次之。这不仅证明了工会作用的正向“溢出效应”,也初步验证了工

会的维护职能。其次,在工会会员中,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为41%。这说明,工会的自主性和代

表性仍然较低。而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具有明显的维权优势,也说明提高工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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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利于发挥工会的维护职能。这就从侧面印证了前文有关工会组建方式影响工会维护职能的判

断。再次,除了职工权益差别,在职工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方面,工会会员与非会员之间也存在明显

不同。如果职工是中共党员,拥有城市户籍,具有专业技能和较高职务,而且所属企业为第三产业,
那么他们将更可能加入工会。最后,四组职工样本相比,其所属企业的利润水平也有显著差别。自

愿加入工会的职工所属企业的利润水平较高,而非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所对应企业及没有建立工会

的企业利润水平都较低。按照前文分析,上述内容都表明,本文研究样本确实存在选择偏差。所以,
本文将个体特征、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1),并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

法进行相关检验,预期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估计。

四、工会职能及其转变的实证检验

(一)工会的维护职能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了2016年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职

能,如表2所示。三种回归结果均显示,相对于非工会会员,职工加入工会以后其工资收入将提高、
工作强度会降低、更容易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获得社会保障,而且这些变化都十分显著。因此,这就证

伪了“空壳工会”和“工会无用论”,验证了命题1,目前工会组织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维护职能(魏下海

等,2015;李龙、宋月萍,2017)。

表2 2016年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

方程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工资收入 工作强度 劳动合同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βOLS
1.2611***
(14.6292)

-0.0947***
(-3.8660)

0.7410***
(13.6029)

1.5429***
(21.6622)

1.4152***
(22.2392)

1.6010***
(23.5290)

βTEM
2.5315***
(7.7809)

-0.4618***
(-5.5561)

0.2845***
(15.0325)

0.4621***
(31.3584)

0.4776***
(30.1101)

0.4975***
(33.3264)

βIV
5.3054***
(7.4087)

-0.5182***
(-3.5748)

1.1506***
(3.6543)

2.9631***
(11.4151)

2.6004***
(9.3000)

2.5160***
(8.7395)

不可识别检验 112.6740

弱工具变量检验 335.3920

H0:ρ=0 15.7200*** 20.8000*** 6.5800** 14.8200*** 12.1300*** 9.5500***

样本数 10183 10183 10183 10183 10183 10183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2016年的研

究样本是自愿加入工会和所属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的职工。为了简化分析,这里没有详列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另

外,由于加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以及签订劳动合同都是二元选择变量,所以相关回归分析采用了Probit
和IVProbit方法。并且,在估计方程式中,两个随机误差项μ和ε的相关性检验表明,工会会员身份遵从了某种选择

机制,所以采用干预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是合适的。参照李明、徐建炜(2014)的研究,在干预效应模型中,本文采

用了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下文表格注释与此相同,故略去。

(二)工会职能定位的变化

按照前文理论分析,工会职能转变不仅表现为工会加强了对职工权益的维护,而且体现为工会

对企业利润影响的变化,由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检验了工会的职能转变。

1.工会维护职能的增强。本文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工会职能的调查研究文献。显然,以2008
年为分界点,很多学者认为,早期中国工会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会组织模式和运作方式,
对企业的依附性很强,不可能成为聚集工人利益并向企业诉诸利益要求的工人组织,而更多地表现

为一个“生产动员组织”,主要目的是“配合企业搞好生产”(张原、陈建奇,2008)。所以,早期工会的

维护职能很弱,而职工也基本不满意工会工作。相反,近年来工会的职能定位有了明显改变。通过

组织集体谈判和集体工资协议以及签订劳动合同,工会显著提高了职工的维权能力,对于最低工资、
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都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明显改善了职工福利(杨继东、杨其静,2013;李
明、徐建炜,2014;李龙、宋月萍,2017)。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这验证了命题2,说明工会发生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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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另外,本文使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了早期工会的维护职能①,如表3中方程所

示。2004年工会的社会保障效应很不显著,甚至还降低了职工的工资收入。这与表2方程(1)~(6)中
工会显著改善了职工的工资收入、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相比,形成了较大反差,进一步证明了命题2。

表3 2004年工会的维护职能

方程 (1) (2)

被解释变量 工资收入 社会保障

βOLS
-0.0060*
(-1.8350)

1.5256***
(65.7229)

βTEM
-0.7070***
(-14.1493)

1.2618***
(22.5728)

βIV
-0.7054***
(-11.6925)

0.5347
(0.9727)

不可识别检验 424.2350

弱工具变量检验 429.1040

H0:ρ=0 155.3700*** 26.2700***

样本数 260024 260024

  

2.工会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有关工会职能的错误论断不仅包括“工会无用论”,还包括“企业利

益协同论”,即:工会将维护职能作为手段,以服务于企业生产。在表4中,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检验了2004年工会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由方程(1)可知,早期工会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利润。
另外,基于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最小二乘估计和干预效应模型,还检验了2016年工会对企业利

润的影响,如方程(4)所示。显然,与2004年相比,2016年工会对企业利润的正向作用显著下降

(βIV2004=1.6115>βTEM2016=0.6610)②。这也可以证明命题2,说明工会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其作

为企业利益协同者的角色正逐步减弱。
(三)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

如前文分析,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在行政建制约束下,中国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

式都将变化,从而引致工会职能发生改变。一方面,相对于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行政属

性更弱(李明、徐建炜,2014;单红梅等,2014)。所以,在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中,行政建制的

影响必然不同,其工会职能转变也势必有所差别(孙中伟、贺霞旭,2012)。另一方面,近期为了应对

日益增长的劳资纠纷,基层政府借助行政力量来发动职工自主建立工会,这必然会增强工会的自主

性和代表性(徐世勇等,2014)。相对而言,非公有制企业的新建工会较多,其代表性也会更强。
根据相应年份《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2015年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数量由1008713个增加

到1661164个,这与公有制企业工会的数量变化(从702643个下降到650366个)形成了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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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指标设置,在2004年样本分析中,本文选择职工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以及企业

利润的人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企业是否建有工会作为解释变量。其中,职工工资收入的衡量指标是本年应付

的工资总额,社会保障的衡量指标是劳动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的总和。同时,本文将县(区)层面建有

工会的企业占比作为企业是否建有工会的工具变量。另外,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职工特征包括了性别、学历和职

称,其中性别使用男性员工占比来表示,学历采用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职称采用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员

工占比;企业特征包括企业的生命期、规模、人均资本量和业绩,企业生命期进行了取对数处理,企业规模采用总资产

的对数来表示,企业人均资本量采用固定资产与员工总数之比,企业业绩采用利润总额与员工总数之比;地区特征采

用虚拟变量,东部地区为1,中西部地区为0。为了比较工会的职能变化,本文已将2004年数据按照相应年份价格指

数统一折算为2016年的当期值。
在2016年企业利益分析中,受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地(市)层面企业利税人均值,来衡量职工所

属企业的利润水平。地(市)层面企业利税人均值大体能够反映地区内部企业的收益状况,但对于每个企业是否建立

工会,显然不具有直接影响。所以,这时估计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相互独立,并不存在严重的因果内生

性。为此,本文没有基于工具变量法而是使用最小二乘估计和干预效应模型进行相关检验。



  2019年第2期

同时,基于CLDS数据库,在公有制企业中,2014年和2016年自愿加入与非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比

值分别为0.7839和0.6484,远远低于非公有制企业(即1.0606和0.9329)。这验证了上述判断,说
明组建方式调整很可能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职能转变的重要原因。相反,由于公有制企业工会的行

政属性较强,所以工作模式调整应该是其职能转变的决定因素。

表4 工会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2004年样本 2016年样本

方程
(1) (2) (3) (4) (5) (6)

全体样本 公有制 非公有制 全体样本 公有制 非公有制

βOLS
-0.0868***
(-2.8887)

-1.0652***
(-18.3706)

0.4389***
(12.6282)

0.0959***
(3.7241)

0.0826**
(2.2400)

0.0755
(1.4102)

βTEM
-9.6574***
(-125.6994)

-6.9231***
(-6.6086)

-9.9892***
(-229.3943)

0.6610***
(10.1420)

0.8400***
(9.2488)

0.7706***
(6.6750)

βIV
1.6115**
(2.2334)

-4.4774
(-1.3520)

2.3798***
(3.0615)

样本数 260072 82967 177105 10183 1360 4299

  

为此,本文按照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将研究样本分为两组,即在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

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重新对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进行检

验,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2016年不同资本属性的企业中工会的维护职能

被解释变量 工资收入 工作强度 劳动合同

方程 (1) (2) (3) (4) (5) (6)

企业资本属性 公有制 非公有制 公有制 非公有制 公有制 非公有制

βOLS
0.2373**
(2.1859)

1.2680***
(8.0065)

0.0033
(0.0923)

-0.0716
(-1.4088)

0.0966
(1.2899)

1.5632***
(10.5023)

βTEM
1.0047***
(3.3560)

-3.9765***
(-12.3067)

-0.3865***
(-3.4520)

-0.5536***
(-4.1158)

0.5627*
(1.8008)

0.4925***
(9.5199)

βIV
1.6242***
(3.6561)

33.0863**
(2.3874)

-0.5926***
(-3.4209)

-0.8608
(-0.6908)

0.6562*
(1.8553)

4.1605***
(2.5985)

H0:ρ=0 5.4700** 246.3500*** 12.9900*** 14.1500*** 2.6700 0.2500

不可识别检验 61.1260 6.3740 61.1260 6.3740 61.1260 6.374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57.1160 10.7130 57.1160 10.7130 57.1160 10.71300

被解释变量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方程 (7) (8) (9) (10) (11) (12)

企业资本属性 公有制 非公有制 公有制 非公有制 公有制 非公有制

βOLS
0.3567***
(3.4561)

0.9038***
(6.9916)

0.3447***
(3.7360)

0.7568***
(6.0956)

0.3768***
(3.8441)

1.1181***
(9.1052)

βTEM
0.1306***
(3.4719)

0.3511***
(7.2393)

0.1366***
(2.7828)

0.3022***
(6.3079)

0.1234***
(2.7297)

1.1368***
(9.5461)

βIV
1.2951***
(3.2587)

5.5778***
(15.9747)

0.9136**
(2.1170)

5.4460***
(13.5106)

0.9452**
(2.1369)

5.4487***
(11.6374)

H0:ρ=0 3.7900* 3.5900* 1.7800 3.3800* 1.5100 -

不可识别检验 61.1260 6.3740 61.1260 6.3740 61.1260 6.3740

弱工具变量检验 57.1160 10.7130 57.1160 10.7130 57.1160 10.7130

样本数 1360 4299 1360 4299 1360 4299

  注:在CLDS数据库中,由于很多职工所属企业的资本属性缺失,所以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样本量

较小,明显小于全体样本量。由于数据不收敛,非公有制样本中工伤保险的干预效应模型估计是采用了两步法。

首先,在表5中,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自愿加入工会以后其各项权益基本

都能得到更好维护。其次,与表5不同,在表6中早期两类企业工会对职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皆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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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社会保障的改善也很不显著。这再次验证了命题1和命题2,也表明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

式调整确实有可能带来工会职能转变,从而证明了命题3。最后,与公有制企业相比,非公有制企业

工会会员的权益改善普遍更大,也更为显著。这印证了前文判断,说明调整工会组建方式,提高工会

的自主性和代表性,是增强工会维护职能的有效途径。还有,在表4中,与2004年相比,2016年非公

有制企业样本的工会职能估计系数明显较小①,这同样可以验证命题3。

表6 2004年不同资本属性的企业中工会的维护职能

被解释变量 工资收入 社会保障

方程 (1) (2) (3) (4)

企业资本属性 公有制 非公有制 公有制 非公有制

βOLS
0.0422***
(5.7003)

-0.0178***
(-5.1850)

2.3514***
(53.1439)

1.1092***
(40.7473)

βTEM
-0.3204**
(-2.1988)

-0.8376***
(-17.5643)

2.0390***
(28.9129)

0.7975***
(7.9223)

βIV
-1.2189***
(-3.6668)

-0.6498***
(-10.0299)

0.4698
(0.1913)

0.6370
(1.0616)

H0:ρ=0 5.6300** 204.6200*** 28.5700*** 10.3500***

不可识别检验 19.7350 369.4530 19.7350 369.4530

弱工具变量检验 23.6740 351.3440 23.6740 351.3440

样本数 82967 177105 82967 177105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替换衡量指标、改变研究方法和调整研究样本等

几个方面重新进行了相关估计。
首先,根据已有研究,伴随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企业将调整生产过程,比如降低雇佣规模、用

资本替代劳动力以及更新生产技术等,从而有可能带来生产率增长(单红梅等,2014)。这种被动的

生产调整及其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很容易模糊工会是否是企业利益协同者的判断。为此,本文选

择相对工资(即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检验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在表

7中,2016年全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加入工会以后职工的相对工资显著提高。这验证了命题1,
说明目前工会切实维护了职工权益。

表7 基于2016年相对工资的工会职能检验

βOLS βTEM βIV 样本数

全体样本 0.1338***
(13.3259)

-0.4292***
(-47.2065)

0.4055***
(5.5649)

10183

公有制 0.0190
(1.4955)

0.0560**
(2.2367)

0.0694
(1.4510)

1360

非公有制 0.1315***
(7.2534)

-0.4728***
(-14.3507)

2.7206**
(2.2541)

4299

  注:有关相对工资的衡量指标,2016年研究样本采用职工个体的工资收入占其所在地区企业利税人均值的

比例。

其次,与表7相比,表8中2004年工会对相对工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证明了命题2,也说明工

会职能发生了转变。在表7中,2016年两组样本职工加入工会以后都增加了相对工资。相反,在表

8中,公有制企业工会的作用较不明显,而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作用与表7刚好相反。根据前文理论

分析,这些差别再次证明了命题3,即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调整都可以引起工会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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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在公有制企业样本中,工会对企业利益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加(βTEM2016=0.8400>0,t=9.2488)。一种可

行的解释是,随着工会维护职能的增强,企业生产率也可能提高,从而带来企业利益增长。上述变化不一定是企业自

愿选择的结果(杨继东、杨其静,2013),同样可以伴随发生工会职能的转变,并非必然与其他检验结果相矛盾。



  2019年第2期

表8 基于2004年相对工资的工会职能检验

βOLS βTEM βIV 样本数

全体样本 0.4321***
(11.8639)

-7.4155***
(-32.4275)

-1.7375*
(-1.7634)

260072

公有制 0.6982***
(9.8790)

-12.8037***
(-131.3041)

0.0447
(0.0104)

82967

非公有制 0.2757***
(6.5094)

-0.1883
(-1.0134)

-2.2416**
(-2.0903)

177105

  注:在2004年研究样本中,相对工资的衡量指标是职工工资收入与企业利税人均值的比例。

最后,为了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同时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并尽

可能保留可见变量的信息,本文使用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Hausman-Taylor方法重新估

计了方程(1)。还有,根据孙中伟、贺霞旭(2012)和杨继东、杨其静(2013)以及毛学峰等(2016)的研究,
本文选择外来工样本、添加政治关联以及加入性别差异变量,再次对工会职能进行检验①。这些分析都

证明了工会的维护职能,也验证了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变化在工会职能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五、结束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由工会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会是党

政机构在企业内部的功能延伸,具有鲜明的行政建制特征。有学者指出,随着劳动力市场发展,行政

建制会阻碍中国工会改革,从而导致工会无法充分维护职工权益。不过,更多学者认为,中国工会能

够维护职工权益,只是受到行政建制约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时期,工会常常将维护职工

权益作为手段,以服务于企业生产。再加上,近期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基层工会建设受到企业经营者

的控制和影响,产生了很多“老板工会”。这都强化了工会作为企业利益协同者的角色定位。所以,
转变工会职能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

本文研究认为,当前无论是“空壳工会”、“伪工会”和“老板工会”,还是“工会无用论”和“企业利

益协同论”,这些有关中国工会职能的论断,都有悖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

工会制度改革。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步调整,已从主要关注经济建设向关注民

生问题转移。这时,行政建制有可能成为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非障碍。为此,本文收集整理了大

量工会实践和文件资料,使用文本分析法从中挖掘出有关工会职能的文字描述,探讨了政府、工会、
企业和职工四方主体实践中工会的职能,同时从制度层面论证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调整,
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工会职能转变。然后,基于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

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工会的维护职能。并且,通过纵向比较和内生性问题分析,本文证明,
工会不再是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实现了向劳工组织角色的转变。另外,本文还检验了工会的工作模

式和组建方式调整在其职能转变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全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因此,目前在“资强劳弱”的条件下,为了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这

要求:第一,要加强党和政府对工会组织的领导,以加快工会制度改革,持续推动工会的工作模式调

整;第二,要借助行政建制的优势,广泛动员职工自主建设工会,以提高基层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
第三,借鉴国外经验,在强化中国工会维护职能的同时,要鼓励工会积极参与企业管理,以更好地协

调劳资矛盾,保护职工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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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nsformationofFunctionsofTradeUnionsinChina:

FromtheSynergyofEnterpriseIntereststoProtectionofEmployeeRightsandInterests

JINWeidong1 CUIYadong2

(1.QingdaoUniversity,Qingdao,China;2.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China)

  Abstract: Withtherapidincreaseinlabordisputes,thefunctionalorientationofChinastradeunionshasrecently
becomethefocusofsocialconcern.BasedonthelatestpracticeinChinasdevelopmentoflaborrelations,thisarticle
utitlizesmethodsoftextanalysis,treatmenteffectsandinstrumentalvariablesestimationtodepicttheevolutionof
functionsofChinastradeunions,fromthetheoreticalandempiricalperspective.Thestudyshowsthat,firstly,trade
unionshaveindeedplayedtheroleofmaintenanceandhassignificantlyimprovedtherightsandinterestsofworkers.
Secondly,thefunctionsoftradeunionshavebeentransformed.Tradeunionsagainplaytheroleoflabororganizations
andarenolongersynergiesforcorporateinterests.Thirdly,inresponsetothechangesinthefocusofthePartyand

government,theadministrativeconstructionhasbecomethedrivingforceforthetransformationoftradeunionsfunc-
tionsratherthantheobstacles.Therefore,itisbeneficialforupholdleadershipoftradeunionsbythePartyandgov-
ernmenttogivefullplaytothemaintenancefunctionsoftradeunionsandthenpromotetheconstructionofaharmoni-
ouslabor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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